
訂  購  人：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       機：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內電話：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社員編號：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預購期間：2021/04/12( 一 ) － 05/01( 六 )
取貨時間：2021/05/31( 一 ) － 06/12( 六 )* 端午節 6/14( 一 )
預計取貨日：2021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，星期             

《 2 0 2 1 端 午 節 預 購 單 - 站 所 專 用 》

 取貨行事曆
一 二 三 四 五 六

5/31 6/1 6/2 6/3 6/4 6/5

6/7 6/8 6/9 6/10 6/11 6/12

粽 子
條碼 品名 規格 預購價 ( 元 ) 訂購

數量

北部粽 ( 漢典 ) 4 入 /160g( 限量 2500 包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0

肉粽 ( 漢典 ) 4 入 /160g( 限量 3800 包 ) 360

懷舊古早粽 ( 親憶食堂 ) 4 入 /180g( 限量 3000 包 ) 340

花雕雞粽 ( 親憶食堂 ) 4 入 /180g( 限量 2500 包 ) 495

干貝海陸粽 ( 親憶食堂 ) 4 入 /220g( 限量 3000 包 ) 440

猴頭菇素粽 ( 漢典 ) 4 入 /160g( 限量 1500 包 ) 250

五榖素粽 ( 阿南達 ) 6 入 /170g( 限量 1500 包 ) 430

紫米八寶甜粽 ( 漢典 ) 2 入 /160g( 限量 2500 包 ) 120

紫米豆沙粽 ( 阿南達 ) 2 入 /160g( 限量 5000 包 ) 115

紅豆鹼粽 ( 祥太米食 ) 6 入 /90g( 限量 3000 包 ) 245

鹼粽 ( 祥太米食 ) 6 入 /90g( 限量 3000 包 ) 210

調理加工

黑胡椒鹹豬肉 ( 花肉社 ) 300g( 限量 3000 包 ) 160

日本乾干貝 ( 智立 ) 200g( 限量 1100 份 ) 1150

預購單號 / 站務簽名 ( 此欄由站務人員填寫 )

 背面還有產品，請翻頁填寫



丁香干貝醬 ( 向記 ) 170g( 限量 3300 罐 ) 270

滴雞精 ( 茂林 ) 60ml*10 入 ( 盒 )
( 限量 2650 組 ) 1299

清潔用品

第三選擇防曬 ( 無潤色 ) 分享組
( 綠藤生機 ) 30ml*2 瓶 1090

甜橙清新潔面慕絲 ( 法藍茵 ) 180ml 599

茶樹薄荷清爽洗髮精 ( 法藍茵 ) 350ml 599

舒活沐浴露 ( 法藍茵 ) 350ml 599

驅蟲組 (2 入 ) 竹酢液 + 香茅油
竹酢液 100ml*1
香茅油 100ml*1
( 限量 500 組 )

355

夏日飲品

台灣真水果氣泡麥汁
( 格外農品 )330ml/ 瓶

6 入 ( 含荔枝 *2、檸檬 *2、
百香果 *2) ( 限 900 份 ) 485

水果氣泡麥汁 ( 外盒 ) 可裝 6 入水果麥汁 40

蜜香紅烏龍 ( 博雅齋 ) 100g 700

數量小計 金額小計

【預購須知】
1．於預購期間進行預購，享有以預購價進行購買。
2．因部份產品需事先安排原料及製作期間產能有限，產品採限量供應；若預購量提早達到上限，將以付款先後，作為訂單成立的依據。供應量為 
	 實際出貨量，預購後若有餘量，將會另行上架販售。
3．退貨須知：
	 (1) 社員取得預購產品後，請立即檢視產品，如發現產品外觀破損或品質瑕疵，請在 7 日內辦理退貨 ( 以到站取貨次日起算 )。
	 (2) 若取得預購產品後，因個人儲放保存不當而導致產品損壞或其他顯見瑕疵者，請恕本社無法受理其退貨；同時辦理退貨前，亦請對退貨產品 
	 	 	 善盡保存及保持包裝完整之責任。
4．退貨方式：
	 站所預購取貨者：請於取貨後 7 日內，持收據、原付款信用卡及信用卡簽單收執聯連同產品，至原預購取貨站所辦理退貨。
	 社員服務專線：02-29996122 訂單組分機 736、739（週一至週五 09:00-17:00）

《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定告知事項》
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( 以下稱本社 )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( 以下稱個資法 )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　向　台端告知下列事項，請　
台端詳閱：
一、蒐集之目的：消費者、客戶管理與服務 ( ０九０)；消費者保護 ( ０九一 )；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( 一八一 )。
二、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身份證統一編號、聯絡方式等，詳如　台端填寫之內容。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對象、地區及方式：
	 ( 一 ) 期間：因執行社業務所必須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。
	 ( 二 ) 對象：本社社員。地區：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。
	 ( 三 ) 方式：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。
四、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，　台端就本社保有　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：
	 ( 一 ) 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，　台端得向本查詢或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惟本社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四條規 
	 	 	 	 定，得酌收必要費用。
	 ( 二 ) 台端得向本社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，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，　台端應釋明原因及事實。
	 ( 三 ) 本社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、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，　台端得向本社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
	 ( 四 )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　台端得向本社請求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用　台端之個人資料，但因本社執行社、業務所必 
	 	 	 	 須或經　台端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五、台端如欲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之各項權利及其行使方式，可來電本社，由本社專員為　台端說明。
六、台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，惟　台端所提供之資料錯誤、不實、過時、不完整或具誤導性，本社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社、業務作業， 
	 	 而　台端將因此損失相關權益。

台端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社蒐集、處理及利用 台端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署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元 2021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

